三信家商教學設備及空間相互支援實施辦法
中華民102年12月24日行政會議通過
1、 目的：
為提升教學效果及充分利用全校各種教學設備及空間資源，以利支援機制的實施及提高各科教學設備及空間之使用率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2、 依據：本校教學設備及空間整合實施計畫訂定。
3、 範圍：
1、 器材與設備：包含各處室（各科）購置的各種教學器材與設備。
2、 [bookmark: _gjdgxs]教學空間：包含各科專業教室、電腦教室、多功能情境教室、音樂教室、講堂、會議室、籃球場、林迦紀念館等。
4、 實施方式：
1、 每學期由教務處依各科課程標準需求統籌安排教室、空間之使用。
2、 每學期教學研究會時，討論提出各科教學設備需求申購，而各群科主任與一般科目召集人亦可不定時提出教學設備申購需求。
3、 教師因教學、研究或各處室辦理各項活動需使用教學設備及空間時，可跨科申請使用各科教學設備及空間，各科亦應提供協助與支援。
4、 教師如有教學需要，可向設備組填寫設備借用單，辦理借用手續。
5、 教師若需借用教學空間， 請向各專業教室負責教師提出申請，經核准同意後，即可借用。
6、 學校性活動，所需教學設備及空間，依活動計畫，填寫教學設備借用單並上網申請空間場地使用，經核准同意後，請相關處室協助支援。
7、 每學期由各科提出充實教學空間及設備之需求，並由各處室依權責統籌編列預算，召開教學設備採購會議討論後決議之，以期提升學程教學空間及設備之支援使用。
5、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  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